                                                
微波消解仪技术要求
1 用途
用于UV-Vis、AAS、AFS、ICP、ICP-MS等仪器的快速样品消解处理，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环境、化工、农产品、化妆品等样品的分析检测。
2 技术指标
2.1 主机
2.1.1 采用非脉冲自动变频控制技术，微波最大输出功率≥1000W，仪器可根据温度和压力反馈实时调节微波输出功率，确保样品消解彻底。
2.1.2 炉腔应为316L不锈钢材质的工业级微波谐振腔，钢板厚度≥3mm，炉腔体积≥36L，喷涂多层特氟龙涂层，耐各种酸碱溶剂腐蚀及高温，炉腔5年质保承诺。
2.1.3 弹出式缓冲安全防爆炉门，采用双重锁定自检系统，具有一体化抗流槽结构，提供高强度的防爆能力的同时防止腔内微波泄露。
[bookmark: _GoBack]2.1.4 炉腔应配备大功率排风系统，各种反应可在通风、安全且易于观察的环境下长时间连续进行，采用腔内强制风冷/腔外自然风冷等冷却方式。
★2.2 温度监控系统
2.2.1 具备非接触式底部红外全罐温度监控系统，可对全部消解罐底部而非侧面进行温度扫描监测，测温范围不小于0-350℃，控制精度：≤±0.1℃；
2.2.2 可配置插入式主控罐温度监控系统，以便实时监测消解罐罐内样品温度。为确保精确控温的同时避免其他测温方式易产生火花而造成的危险，插入式主控罐温度监控系统应采用光纤控温技术，测量范围不小于-40℃～305℃，控温精度：≤±0.1℃。
（须提供“可自由切换测温方式”和“可同时使用两种测温方式”的软件界面截图）
2.3 压力监控系统
2.3.1 主控罐压力监控系统：采用高精度压力传感器，可实现精准压力控制，控压范围：0-15MPa，控制精度±0.01MPa，显示精度±0.01MPa。
2.3.2 全罐压力监控系统：实时监控每个消解罐内压力，超压自动泄压，限压值连续可调。
★2.4 除具备温度和压力监控系统外，仪器应具备COT实时异常监控系统，能够在任何一个反应罐出现异常时自动报警并切断微波从而确保仪器安全运行；
2.5 消解转子系统
2.5.1 可同时处理≥6位样品
2.5.2 单向旋转通讯系统：温压连接器和消解罐随转盘同方向同步360℃旋转，无需360°往复旋转，旋转过程中无停顿，在温度和压力精确测量的同时，最大程度保证消解均匀性，并且有效降低电机负荷，提高仪器可靠性。
★2.5.3 外罐：应采用宇航复合纤维材料防爆外罐，而非PEEK或者陶瓷材料，且外罐整体喷涂特氟龙涂层，耐腐蚀、支持水洗易于清洁。
2.5.4 内罐：应采用进口TFM材料，容积≥100mL。
★2.6 软件操作系统
2.6.1 操作系统内置专业应用方法库，仪器自动识别消解罐位置，免去罐数计数和输入的繁琐，使消解实验更加方便快捷。
2.6.2 支持消解/萃取/合成工作模式切换，可配置高灵敏度溶剂监控系统，能够实时监测腔内溶剂泄漏，有效消除萃取/合成实验过程的安全隐患。
2.6.3 配备7寸液晶彩色触摸屏，实时显示温度、压力、时间等工作状态及温压变化，可以随时切换到曲线显示界面。
2.6.4 温压双控，在提供精确控温的同时应可设置压力控制梯度，可自由切换标准控制、功率控制、爬坡控制等不同升温模式。
2.6.5 内置温度、压力及微波功率校准程序，用户可自行对仪器做定期维护校准，确保仪器安全状况。
2.6.6 操作系统应符合21CFR Part11中的要求，可实现用户权限分级管理并密码登录、历史数据不被修改、仪器运行日志追溯等功能。
3  配置要求
3.1 微波消解仪主机1台；
3.2 非接触式底部红外全罐温度监控系统1套；
3.3 高精度压力监控系统1套；
3.4 全罐压力监控系统1套；
3.5 COT实时异常监控系统1套；
3.6 ≥6位消解转子系统1套；（含罐架6个，宇航复合纤维外罐6个，TFM内罐及罐盖6个）
3.7 辅助工具及专用工具包1套；
3.8 12位配套赶酸 1套；

4. 售后服务及培训
4.1 仪器制造商在用户所在地应有专门的技术应用支持工程师，保修期后保证长期供应零备件和正常的售后服务，需在用户指定地点提供上门安装调试并对用户指定的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安装验收期间，免费对用户进行仪器操作和日常维护的现场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仪器原理、使用方法和维护方法等。
4.2 质保期：质量保证期一年，终身维修；
4.3 故障服务：仪器设备出现故障时，供货方得到通知3 日内派维修人员到达用户现场进行维修服务。
5. 技术资料
5.1 仪器应达到欧盟指令规定的安全要求，须提供主机CE认证书复印件；操作软件权属清晰，产品制造商具有有效期内的、微波仪器设计和生产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应提供官方认可的微波化学工作站软件产品证书和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

